鄂尔多斯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告知书
（房屋、土地买卖类）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1）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

2）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3）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4）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其房地产转移给他人的行为。

5）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符合本告知书第三条规定的条件的；

（二）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三）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五）权属有争议的；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转让的其他情形。

6）房地产转让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

7）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

8）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9）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报批时，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决定可以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转让房地产所获收益中的土地收益上缴国家或者作其他处理。

10）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中应当载明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11）房地产转让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

12）在办理房屋买卖公证明，当事人提供伪造盗用、虚假证明材料及隐瞒事实真相承担想应的法律后果，抵押、留置等权利受限制的房屋不得买卖。

13）买卖房屋双方应对房屋的瑕疵做充分的解释和了解。

14）在房屋成交90日内，应去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产权变更登记。

以上告知书本人已阅读。

        当事人：                2010 年  4 月 16日

